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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B类企业
自评申报材料编制合同书

委托单位：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承担单位：河北环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及减排措施》，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关于做好绩效分级和应急减排清单修订工作的通知》、《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八个行业应急减排技术指南》等相关规定，甲方现将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B类企业自评申报材料编制（以下简称“申报材料编制”)工作委托乙方承担，为顺利完成该单位的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申报材料编制工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共同遵守。
一、项目内容名称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B类企业自评申报材料编制，经环保部门审核通过并获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B类。
二、权利与义务
1、甲方：
（1）及时向乙方提供“申报材料编制”中所需公司基本情况、企业对标情况、自评估等级、企业减排承诺书及证明材料等相关文件、技术资料和其它“申报材料编制”中必备的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性。若因甲方提供的相关资料与客观情况不符或存在弄虚作假等行为导致评绩失败，乙方不承担责任。
（2）需要进行现场调查时，乙方所需交通工具等辅助项目，由甲方负责提供。
（3）安排专人负责现场调查的组织协调和准备工作，并协助乙方做好现场评估调查。
（4）“申报材料编制”中需监测项目，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甲方负责承担。
（5）有权定期检查乙方工作进展情况及提出意见。
（6）按时向乙方支付“申报材料编制”的编制经费。
2、乙方
（1）负责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总体申报材料编制”工作（含“发泡车间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报告”，“注塑车间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报告”，“喷漆车间重污染天天绩效分级报告”，“电泳车间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报告”），以及“重污染天气应急操作方案”。
（2）负责于2021年5月15日前完成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总体申报材料编制”工作。
（3）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申报材料编制”的要求，编制该单位的申报材料，并获环保部门审核通过，执行B级要求。
（4）负责该“申报材料编制”的协调工作，保证甲方按期完成申报工作。
（5）乙方确认因本合同知悉的甲方的资料、信息等均属于甲方的商业秘密，乙方应当承担永久保密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不得自行使用、不得许可他人使用、不得向他人泄露等，否则由乙方赔偿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乙方的保密义务不因本合同的解除、终止等任何原因发生变化。
三、编制经费及支付方式
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的“总体申报材料编制”费用总额为人民币 壹拾伍万元整（￥150000元整）（含税）。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三日内，甲方现金支付首付款人民币 柒万伍仟元整（￥75000元整）（50%）；
“申报材料编制”完成，并取得环保部门审核通过后，乙方开具全额发票，甲方一次性支付尾款人民币 柒万伍仟元整（￥75000元整）（50%）。
四、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将首付款付清之日起生效；全部合同款付清后，自动失效。本合同对甲乙双方均有约束力。
五、其它事项
1、若因甲方原因造成编制工作拖延，使乙方不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编制工作的，造成绩效评级工作失败，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且甲方应按合同全额支付剩余款项，支付期限为2021年12月30日前。
2、由于双方事前均不可预测的政策调整和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等原因，造成本项工作无法完成的，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3、若乙方在协议期间内不能完成该单位“申报材料编制”工作，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乙方退还已支付的合同款。
[bookmark: _GoBack]4、乙方在申报材料编制工作完成后负责该项目的后期协调，除上述“条款2”以外，若甲方在年度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评级工作中未能执行B级要求，乙方退还合同款的50%。
5、本合同自乙方完成申报，且甲方付清全部合同款后自动失效。
6、未尽事宜及双方履行本合同时发生的争议，应进行协商、调节解决。若协商、调解不成的，依法向甲方所在地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协商后签订的协议书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7、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8、本合同带封面封底共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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